
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

臺北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種子教師培力工作坊 

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本中心112年度研習行事曆暨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11學年度輔導工作計

畫。 

二、研習目標 

(一)協助領域教師正確掌握十二年國教的目的與精神，配合國教推動，積極增能，

並轉化為行動力，帶領社群活化教學。 

(二)發展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之課堂教學文化，透過研習培訓，進行增能、分享與專

業對話，促進教師之專業成長，提升教學效能。 

(三)凝聚團隊合作精神，結合「由下而上」以及「由上而下」的力量，積極推動領

域備課社群，強化具專業效能的教學團隊。 

(四)於現有優質基礎下，再提升教師教學、評量專業知能，保障學生學習品質效

果，帶好每一個學生，建構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。 

三、 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

(二)協辦單位：臺北市國中綜合輔導團、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立龍山國

民中學。 

四、研習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、完全中學國中部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 

    學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綜合活動領域種子教師每校1名暨綜合活 

    動領域輔導團員。 

五、辦理日期及地點：兩期研習內容相同，請擇一期報名參加。 

  (一)第1期:112年4月20日（星期四），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繁星樓 

      三樓美術教室。 

  (二)第2期:112年4月27日（星期四），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三樓會 

      議室。 

六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2年4月10日(星期一)止。 

七、研習人數：每期上限45人。 



八、課程內容：（課程如有修改，以網路公告為主） 

日期 時間 節 課程名稱 講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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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

 

 

4/27 

(四) 

8：50~9：00 0 報到、相見歡、研習說明 

教師研習中心 

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 

9：00~9：50 1 

素養導向 x 課程發展 x 評量設計

(1) 

素養導向課程學習重點探究與實作 

(主)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

張雨霖教授 

（副） 

北投國中劉理枝老師 

石牌國中王淑美老師 

和平高中方郁集老師 

敦化國中范郁如老師 

10:00-11:50 2 

素養導向 x 課程發展 x 評量設計

(2) 

評量標準學習活動模組之應用 

(主)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

張雨霖教授 

（副） 

萬華國中游舒閔組長 

明德國中黃曉琪主任 

龍山國中曾浩怡組長 

石牌國中王淑美老師 



13：00~13：

50 
1 

素養導向 x 課程發展 x 評量設計

(3) 

單元評量設計分析 

(主)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

張雨霖教授 

（副） 

北投國中劉理枝老師 

石牌國中王淑美老師 

和平高中方郁集老師 

敦化國中范郁如老師 

14:00-15:50 2 

素養導向 x 課程發展 x 評量設計

(4) 

教學活動評量設計實作 

(主)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

張雨霖教授 

（副） 

介壽國中陳加宜老師 

百齡高中蔡青芝老師 

成德國中吳冠賢老師 

民權國中林昭妤老師 

九、研習方式：講授、小組實作及分享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 

    (https://insc.tp.edu.tw) 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學 

    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 

(一) 依照報名順序錄取(學校須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)，如報名  

    踴躍而致額滿，本中心得提前截止報名。 

(二) 為維護研習品質、講義印製份數及參加研習教師權益，請學校務必依照 

    報名程序完成薦派(恕不接受現場報名)。 

(三)   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，應於研習前3日  

  告知本中心，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出席者，應 

  於3天內提出具體事由填具請假單(可由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下載)，回 



  復本中心方完成請假程序，逾期仍以無故缺席登記。 

(四) 為落實新型冠狀病毒防疫，若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（咳嗽、喉嚨痛、打 

  噴嚏）等情形，請勿到訓並主動聯繫告知。 

  (五)  本研習學員需了解十二年國教課網(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網要)之「第 

        四階段學習重點(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)及評量規準」，詳見以下QR code 

        網址連結並請於課前預習。 

 

 

 

 

 

十二、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；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五        

        分之一(1小時)者，不給予研習時數。 

十三、聯絡方式：吳麗琦輔導員，電話：02-2861-6942轉 218，傳真：02- 

        2861-6702，電子信箱：ak5598@gov.taipei。 

十四、研習經費︰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五、其    他：本實施計畫陳奉本中心主任核可後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